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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河北省

河北省

辽宁省

辽宁省

辽宁省

上海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市

天津港保
税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石家庄市

廊坊市

石家庄市

辽阳市

营口市

营口市

金山区

金山区

南京市

无锡市

苏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宿迁市

杭州市

杭州市

杭州市

杭州市

宁波市

温州市

杭州市

合肥市

泉州市

三明市

吉安市

青岛市

潍坊市

枣庄市

县（区）

藁城区

文安县

赵县

辽阳县

鲅鱼圈区

盖州市

六合区

惠山经济
开发区

张家港

昆山市

港闸经济
开发区

泗阳县

富阳区

富阳区

富阳区

富阳区

奉化区

苍南县

富阳区

肥东县

晋江市

梅列区

吉安县

崂山区

滨海经济
开发区

山亭区经
济开发区
长江东路

企业名称

伊势湾北方环保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

天津安浩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天津美昊钛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天津市华赞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天津橡树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天津隆泰祥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石家庄大成冀台机械有
限公司

文安县天恒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河北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辽宁胜达化纤有限公司
营口经济开发区石天电

子有限公司

营口正云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亭懿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铸昌化纤有限公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信协塑料纤维厂

张家港保税区大成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鸣电塑业包装有限
公司

宁士国际包装有限公司

泗阳联欣塑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胜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泰飞凤纸业有限
公司

杭州华鑫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瑞星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友为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润越纺织品有限公
司

杭州大钟纺织有限公司

合肥隆昶塑业有限公司

三斯达(福建)塑胶有限公
司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
公司

吉安县长凌塑业有限公
司

青岛瑞翼塑料有限公司

维坊皓天化纤有限公司

山东永源纺织有限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1.固体废物露天堆放，现场有雨水冲刷痕迹；装有废机油的桶未封盖，
露天放置；
2.不正常运行废气治理设施。
1.违规设置污水排放口；
2.固废未向当地环保部门申报登记。
铜米生产车间外废水收集池旁露天堆放约 20吨废塑料渣，厂区内四
处空地露天堆放废塑料渣，未按照环保要求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扬
散“三防”措施。
铜米车间外废水收集池旁露天堆放有废塑料渣，铜米车间外东南侧露
天堆放有废塑料渣，未按照环保要求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三
防”措施。
1.对照环评资料检查发现，新增生产设备和工艺与环评不符且相应设
备已投入使用；
2.未按规定进行日常定期监测；
3.未按规定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未如实记载进口固体废物的重
量或数量、去向，接收、拆解、利用、贮存的情况；
4.危险废物登记台账与转移联单明细数量不符；
5.未制定、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企业铜米车间废水收集池产生的底泥（含铜废物）未采取防渗漏、防
流失、防扬散“三防”措施；
2.企业剥皮车间涉嫌未批先建。

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建立经营情况记录簿。

1.环评批复 5台造粒机，经现场核查，建有 6台造粒机；
2.危险废物暂存间标识标志不健全，无危废贮存场所标识，装废弃活性炭的
容器标识标志有破损，暂存间内存放有其他非危险废物的物品。

1.该厂焚烧脱墨残渣（主要成份：废塑料、木屑、纸纤维等）、污泥（主要
成份：碳酸钙、纸纤维等）燃烧炉的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脱硫、活
性炭吸附设施已坏，无电源，停止运行闲置），无设施维护保养及运行
台账记录；
2.进口废纸贮存不规范，露天贮存，无防雨、无防渗漏措施。
工艺废气未经有效收集，未经净化装置处理无组织排放。

特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监测频次未达到每季度一次。

1.未执行进口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
2.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3.危险废物包装物未按规定设置识别标志；
4.未严格落实日常环境监测制度；
5.未按规定设置大气污染排放口；
6.加工生产线废气收集效果不佳。
1.未按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
2.环境应急预案已编制未备案。

1.未按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没有按规定申报登记所有危废的
种类和数量，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2.环境应急预案已编制未备案；
3.环评审批设置转锅干燥器 6台、纺丝螺杆机组 3台，现场设有转锅干
燥器 9台（其中 7台正在使用）、纺丝螺杆机组 6台（其中 3台正在使
用），涉嫌批建不符。

1.原材料堆场内材料露天堆放，无密闭、围挡措施；
2.4号高炉炼铁出渣沟无污防措施，废气无组织排放；
3.报废焦油渣容器露天存放，容器上无危险废物标志、标识；
4.在废矿物油、废矿物油桶贮存间无围堰，贮存间标志、标识不规范。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在环保部门备案。

不按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废矿物油）。

1.气泡膜加工和塑料印染生产线未能提供环评审批手续；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内危险废物未经分类，混合堆存；有严重的跑冒
滴漏现象，未采取设置围堰、导流渠、液体收集装置等防护措施；废机
油桶上未粘贴危险废物标志，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房旁的小屋内，存
放有废氧气瓶和废电线及部分生活垃圾，门口未粘贴固废标志；
3.未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管理计划制度，危险废物种类、数量情况
不清，危险废物至今没有进行转移处置；
4.部分进口原料未清洗，现场散发刺鼻异味；进口原料中含有部分禁
止进口的物品（废胶卷、清洗剂容器等）。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2.破碎机无积尘装置；
3.危险废物储存间无标识、无三防措施。
1.环评生产线与实际不符（多一条生产线）；
2.无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风险评估，无应急监测预案，未按要求进
行演练；
3.粉碎操作间未安装布袋除尘设施。

1.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类别及数量未在进口废物经营记录
薄中体现；
2.工业固体废物（废塑料、废铁丝）未分类记录产生量及处置利用去向；
3.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危险废物标识不正确；
4.工业固废贮存场所不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地面未采取防渗措施、固
体废物未安全分类存放；
5.无应急演练记录和人员培训记录。

1.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类别及数量未在进口废物经营记录
薄中体现；
2.工业固体废物（废塑料、废铁丝）未分类记录产生量及处置利用去向；
3.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危险废物标识不正确；
4.工业固废贮存场所不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地面未采取防渗措施、固
体废物未安全分类存放；
5.无应急演练记录和人员培训记录。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未按规定监测工业废水并保存原始记录。

擅自增加一台色选机。

1.未进行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2.MBR 一体化废水处理设施擅自拆除；
3.该单位第一车间及第二车间未按照规定设置废气排放口（未做排污
口规范化）；
4.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该单位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置监测点位和采样监测平台并保持正常
使用；
2.未及时修订应急预案，现场未提供演练记录。
1.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7 年 4月擅自新建一条再生塑料颗粒
加工生产线；
2.进口废物经营情况记录要素不全，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对
经营记录薄及相关单据等原始凭证进行记录及保存；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废油及废油桶未纳入危险废物管理；
2.锅炉房外废油桶露天堆放，固体废弃物堆存场所未做好“三防措施”。

动能污水处理厂压滤污泥与一般固废混存，未做到分类存放。

1.未执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2.未向环保部门报告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
3.未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4.未按规定期限保存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5.在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过程中，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
设施（根据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生产量未按照规定更新活性炭）。

送料机浸湿水未能有效收集，部分浸湿水直接排到车间地面并通过车
间内的水沟排放。
1.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处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2.未按照《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相
关要求每季度监测真空煅烧炉排气筒大气特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
2016 年全年未对真空煅烧炉排气筒大气特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进行
监测，2017 年只有二季度有真空煅烧炉排气筒大气特征污染物非甲烷
总烃监测报告。

1.超环评规模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主要生产设备为开
棉机 2台，并条机 5台，现场实际检查为开棉机 3台，并条机 8台。
2.粉尘收集建设不规范。气流纺车间墙壁有缺口若干，降低粉尘收集
效率。开棉机除尘收集房未密封。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但现场车间环境脏乱差，生产环境恶劣。

环境保护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7月6日检查发现问题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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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市

济宁市

郑州市

岳阳市

广州市

广州市

韶关市

韶关市

佛山市

佛山市

佛山市

江门市

江门市

江门市

湛江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肇庆市

惠州市

梅州市

梅州市

梅州市

深圳市

中山市

清远市

清远市

清远市

清远市

东莞市

揭阳市

揭阳市

梧州市

县（区）

任城区

新密市

岳阳楼

白云区

花都区

始兴县

始兴县

南海区

南海区

南海区

蓬江区

蓬江区

江海区

吴川市

鼎湖区

怀集县

广宁县

高要区

高要区

惠城区

梅县区

梅县区

五华县

宝安区

南区

佛冈县

清城区

清城区

清城区

万江区

揭西县

揭西县

龙圩区

企业名称

山东济宁联合纸业有限
公司

郑州华丰工贸纸业有限
公司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六星照明电器有
限公司

广州市双雄化纤有限公
司

韶关鸿日塑料有限公司

韶关朗天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汉立五金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环鼎金属有
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中变金属有
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
下耀亿塑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高盛塑料有限公
司

江门市横海南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

吴川市美景塑料有限公
司

肇庆市鼎湖环美再生制
品有限公司

怀集县粤宏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肇庆怡隆塑胶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业成塑料
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创富塑料
金属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龙五金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盛辉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正辉龙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宝汇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嘉恒利塑胶有限
公司

中山市诚和塑料化纤有
限公司

广东佛冈新元科技有限
公司

清远市瑞鑫再生物资有
限公司

清远市联达五金有限公
司

清远市亿宝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

东莞市金田纸业有限公
司

揭西县中深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揭西县冠通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梧州市通宝再生物资有
限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1.危险废物贮存库存放有生产原料（净水剂）；
2.危险废物贮存库及装有危险废物的容器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
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4.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排污申报项目不全，未包括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项目。

未配套建设危险废物专门贮存场所，废矿物油、废聚脂网露天堆放。

1.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3.注塑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4.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环评要求建设；
5.环境应急预案未备案。

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
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2.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危险废物堆放场地旁厂区围墙与邻厂围墙夹角处，有一蓝色桶装容器，
桶内约有 20千克残存废机油渗透，土地有侵蚀现象，未做防范设施，未
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对贮存危险废物采取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

破碎分选机环评审批两台,现场发现有 3台破碎分选机均处于正常运行
中,新增加了一台破碎分选机,建设项目规模发生变化未重新报批环评,
未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规定重新报批。

1.废旧电线破碎设备未按环评要求建设隔声设施；
2.将叉车维修更换产生的废机油提供给无危险经营许可证的叉车维修
单位；
3.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并备案。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更未重新报批；
2.废气不能有效收集，部分废气直接排放；
3.废活性炭未按规定进行申报。
1.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储存；
2.进口固废露天堆放。

1.新增生产工艺或防止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2.对不能利用的工业固废，未按固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分类安全堆放；
3.进口固体废物利用企业未建立经营情况记录簿、未开展日常定期监
测，未向环保部门报告进口固废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情况。

无危废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危险废物经营活动。

1.环境应急预案未备案；
2.危险废物仓库内的危废包装未贴标签，废矿物油与废活性炭混堆，废
滤网堆放在不可利用仓库，处置台账不全，废矿物油无处置合同；
3.自行监测频次不够，未进行废水监测；
4.产能发生重大改变，现场发现的一台分拣机和一台磨粉机与环评不符。

1.环境应急预案未备案；
2.危险废物仓库内的危废包装未贴标签，处置台账、转移联单和危废处
置合同不齐全；
3.自行监测频次不够，未进行废水监测；
4.现场发现的吹膜机与切袋机与环评不符且有生产迹象。

1.擅自增加碱清洗工艺，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清洗工艺产生的碱性废水未经处理，通过暗管直排环境；
3.造粒车间两条生产线存在生产迹象，现场检查时机器和冷却水尚热，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未运行；
4.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混存、露天存放，未采取“三防”措施；
5.危废贮存场所不密闭，袋装废活性炭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7.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备案；
8.2016 年底结余的 230吨进口固废无处置去向证明材料；
9.东造粒车间内北部大量袋装强碱性物质与原料混存，且地面有强碱
性液体渗出。

1.废活性炭未按国家规定要求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数量，未制定环
境管理制度，未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危废暂存场所无标识标牌，无
危险废物更换记录台账，该厂 2015 年以来无更换活性炭记录；
2.经营情况记录簿不符合规定要求，无固体废物进口、运输、产销，进口
固废夹杂物和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环节的原始凭证，如
合同、付款单据、发票、缴税凭证等，环境监测频次达不到每季度监测 1
次的要求；
3.未按规定开展环境隐患排查、治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按规定
到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

1.废活性炭未按国家规定要求申报危险废物产生种类、数量，未制定环
境管理制度，未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建设符合要求危废暂存库，
无活性炭更换记录台账；
2.经营情况记录簿不符合规定要求，无固体废物进口、运输、产销，进口
固废夹杂物和生产过程产生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环节的原始凭证，如
合同、付款单据、发票、缴税凭证等，环境监测频次达不到每季度监测 1
次的要求，2016 年度仅监测两次，2017 年至目前仅 3月监测 1次；
3.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未按规定开展环境隐患排查、
治理，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

1.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废塑料破碎车间南侧存在 31个废机油桶散乱
存放且无危废识别标识；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据、影像
资料、日常定期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2016 年以后的经营记录簿
被海关带走，根据海关所留的稽查调审单显示，企业账册、记账凭证与
出入库记录被依法调审，但企业无 2013 年~2016 年的经营记录簿与相
关单据、影像资料，企业缺少 2016 年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的环境监测
报告）；
3.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塑料熔融工段、纺丝工段要设置 5套活性炭吸附装
置，现场检查时只安装了 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未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三同时”要求。

1.未执行危险废物标识制度，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和贮
存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未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1.未建设规范的危废贮存场所；
2.未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经当地环保局备案，未开展应急演
练，未安排人员培训；
3.企业仅出具 2016 年 2份及 2017 年 1份委托监测报告，不能满足监测
频次要求。

1.私设暗管排放压板车间层压机底座含油积水；
2.未经环保审批新增一台6吨/小时燃煤锅炉替换原3吨/小时燃煤锅炉；
3.未按规定在废活性炭、废液压油和废矿物油脂包装物外设置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
4.未按规定向环保部门申报废液压油和废矿物油脂产生及处理情况。

1.该公司年产 2.5万吨无氧铜杆和 2.5万吨黄铜线扩建项目 2013 年 6月
18日获得清远市环保局批复，未完成环保竣工验收，该项目现场检查
时无氧铜杆项目正在生产；
2.该公司黄铜球项目、拉链生产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建设并
投入生产；
3.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及包装容器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4.该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及包装容器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该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据、影像
资料、日常定期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3.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1.未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对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设
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情况及相关单据、影
像资料、日常定期监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1.未建设生产冷却废水循环系统；
2.现场未能提供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资料、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部分生产线大气污染设施有破损。

1.未建设生产冷却废水循环系统；
2.现场未能提供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资料、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部分生产线大气污染设施有破损；
4.雨水沟内存在废塑料碎片。

1.废机油露天堆放、有流失；
2.第二车间和产品库内有含油木糠与其他物品混存；
3.厂内集装箱内有废电路板等电子废物与其他杂物混存且没有进行危
险废物申报登记，无台账记录。


